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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 及 12樓辦公室裝修工程採購案 

採購公告 
一、 本採購案除遵照本公告、本公司採購辦法及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公告期間：115年 7月 3日至 115 年 7月 13日 
截止收件日期：115年 7月 13日下午 5時 30分前，以郵遞送達本公司(臺
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85號 12樓)。 
地址：10491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85號 11、12樓 
聯絡人：行政管理部 劉佩樺小姐 
電話：（02）2568-3355分機 518 

二、 決標方式：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以序位第 1，經評選委員會過半數
之決定者為最有利標為原則，並經議價後金額等同於或低於底價者。 

三、 標的、內容： 
（一） 標的名稱：11及 12樓裝修工程採購案(以下稱本案)。 
（二） 工程範圍：採總包方式發包，包含 11-12 樓電力及弱電工程、11 樓

裝修工程、12樓裝修工程、12 樓廁所修改工程等所有完成本案所需
工項。 

（三） 執行內容：如施工圖說及施工說明(如附件 1及 2)。 
（四） 後續擴充：於履約期間，本公司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後續擴充採購

之權利，除契約另有規定外，甲乙雙方同意擴充部分依原契約單價
及相關規定計算給付，並經雙方議定確認相關事項。 

四、 領標方式：公告規定期間內，於上班時間向本公司行政管理部領取招標
文件。 

五、 廠商資格：投標廠商須於投標時備齊下列各項資格證明文件依規定投標
（加蓋公司印鑑及負責人章）： 

（一）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營業項目需具室內裝潢業
或室內裝修業)(影本)。 

（二） 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影本)。 
（三） 建築物室內裝修登記證(影本)。 
（四） 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證明(影本)。 
（五） 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一年內無退票記錄之金融機關證明文件（前述

證明文件限最近一年內，且為本招標公告日期以前取得者）。 
（六） 切結書(如附件 3) 
（七） 標單(如附件 4、4-1、4-2、4-3、4-4，請依附表格式填寫)。 
（八） 施工計劃書一式 11份，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並依評選項目檢附相

關文件資料供審查(投標封面請註明公司名稱全銜、一位聯絡人姓
名、地址、電話、郵件信箱，以利通知投標廠商參加評選會議時間)： 

1. 施工進度表規劃。 
2. 主要施工方法及品質管理。 
3. 環境安全衛生管理與動線維持。 
4. 經費配置之合理性。 



2 

5. 附錄：提供廠商簡介、最近 3 年內辦理相關實績資料。 
廠商施工建議事項說明：本案執行時可能遇到的問題及解決方式、
過去實務經驗、本案辦理事項及人力、時間安排等建議。 

六、 履約保證金： 
（一） 得標廠商應於雙方簽約日前，按契約總金額百分之十繳納履約保證

金，其繳納方式如下： 
1. 以現金繳納至本公司所指定的銀行帳戶。 
2. 以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金融機構於支票上記載照付或保付

並簽名之票據、郵政匯票、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
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取具銀行之
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為之。 

3. 上開方式擇一為之，提交本公司作為履約保證金，以保證確實履行
並完成契約約定工作。 

（二） 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不予發還： 
1. 違反規定轉包者。 
2. 偽造、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3. 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 
4. 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者。 
5. 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 
6. 未依契約規定期限或機關同意之延長期限履行契約之一部或全部

者。 
7. 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8. 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 

（三） 履約保證金，除契約另有規定或有得不予發還之情形外，於本案全
數驗收合格後無息發還。 

七、 評選日期及方式： 
（一） 假本公司 12樓第一會議室進行評選會，廠商簡報號次依收件順序定

之(例如收件編號 1 號者，簡報號次為 1 號)，開會日期及順序由本
公司於開標日後 1個工作日以電話通知。 

（二） 簡報時間 20 分鐘(簡報 10 分鐘，詢、答 10 分鐘，採統問統答方式
進行，主席可視情形延長)，未出席簡報之廠商，視為棄權。 

（三） 評選方式：採序位法辦理，詳評選作業須知(如附件 5)。 
八、 付款方式：本案分 4 次付款，得標廠商應開立三聯式發票，並依階段申

請工程款，簽約後支付契約總價 30%款項，12 樓施工完成後(含 11-12
樓電力及弱電工程、12 樓裝修工程、12 樓廁所修改工程)支付契約總價
30%款項，11樓施工完成後支付契約總價 30%款項，本案總驗收完成及提
供保固金後支付契約總價 10%款項。 

九、 保固期限：本案自驗收合格之翌日起，由得標廠商應提供 1 年保固，以
維系統正常運作，並開具工程總價金（若有追加減工程致工程總價金有
更易時，應以追加減後之工程總價金為計算基礎）百分之十計算之保固
保證金本票，方可請領工程尾款。於保固期滿，由本公司無息發還。 

十、 本公告及附件為契約文件之一部分，其效力同契約。


